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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道路交通安全督導會報第 64次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5年 8月 18日(星期四) 14時 

地點：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

主席：林市長佳龍(林副市長陵三代)                 

出(列)席人員：如附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芳誼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 專案報告 

一、警察局-「推動試辦鄰里社區交通改善成效專案報告（以中區、

北區為例）」 

警察局報告(略) 

何顧問國榮： 

1.市長針對警察局鄰里交通改善及交通瓶頸改善作為之同仁從

優敘獎，並將交通改善列為重要工作，能感受到市長用心。 

2.台中市鄰里交通改善至今已有大幅進步，然台北市因無警察單

位合力改善在推動上遇到瓶頸，雖台北市市長為改善瓶頸採取

相關單位敘獎方式辦理，惟成效有限；反觀台中市推動成效良

好，建議持續用心規劃改善，使機車違規案件得以減少。 

3.台中市五權西路道路交通改善，從標誌、標線、號誌採全面性

進行改善成效良好，建議文心路於捷運施工階段，應併同檢討

相關速限、人行道、騎樓、斜坡道等相關設施，一同整體規劃

改善。 

許顧問添本：  

1.機車停車格取消措施，為避免衍生轉移其他地點停放之問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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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有適當配套措施。 

2.施工區速限應依設置規則以 30 公里為原則，非施工區始可恢

復或調整原道路速限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. 市長重視中區再生計畫，由綠川開始進行周邊鄰里交通人行道

優先路段改善，經警察局、交通局、建設局、水利局、都發局

等各局處分工團結合作，並與當地里民協調會勘後積極施作，

已有初步成果；建議從點線面逐步延伸，明年亦將針對柳川周

邊進行交通改善計畫，達到人本綠色交通目標。 

2. 距離捷運綠線 108 年正式營運這段期間，可針對文心路、文心

南路進行分段、分期、分年道路路面改善，包括路面孔蓋下地、

停車格劃設及友善人行道規劃設計等，必要時請相關單位安排

至台北市信義路參訪。捷運地下化後道路交通改善情形(如人孔

下地、道路整平、管線下地、人行道無障礙等設施)，改善成果

良好，值得本市學習良好經驗，未來本市文心路也可參照台北

市信義路標準，改善成為台中市交通示範道路，另請交通局、

警察局研議文心路速限調整問題，以避免造成用路人混淆。 

二、交通局-「公車進校園服務更多元專案報告」 

交通局報告(略) 

劉顧問曜華： 

1.公車進校園探討對象僅針對偏遠地區校園，具體說明同一路線

上為何亞洲大學未有進入需求。 

2.公車進校園之公車路線屬新開發路線，或是既有公車路線調整，

請補充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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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局王局長義川： 

1.公車進校園主題是交通部及教育部共同推動政策所訂定，部分

公車未必進入校園，需視不同學校需求，採取不同進入校園之規

劃方式，如預計今年 9 月將行駛市區公車進南開科技大學校園

內，該校配合意願高更積極提供公車專屬設施，包括設置公車專

用停車區、司機休息區等，並協助推動本局完成本項政策，除客

運業者樂意將公車駛進校園內，也可讓南開學生得以首站上車，

成功吸引學生搭乘公車意願，減少機車使用量。 

2.會議資料第 59頁(案號:105-06-02)，本局預計 9月 1日開始實

施公有停車場使用電子票證扣款有打折優惠及前30分鐘免費停

車等措施，以鼓勵民眾使用電子票證停車扣款之意願。 

何顧問國榮: 

交通局公車進校園作為值得肯定，報告指出 105年朝陽科技大學停

車證申請數較 104年減少 2481件，降低 35%，已有效減少學生機車

使用量，建議交通局持續努力，並主動出擊增加公車進校園班次，

以維護學生交通安全。 

主席裁示: 

1. 公車進校園服務因應每所學校狀況不同，需要有不同的配套路線

規劃，感謝交通局耐心地協調客運業者及大學院校，得以成功讓

公車進入校園服務眾多學生。報告顯示，今年進校園之公車路線

運量有明顯提升，同時降低各校學生交通事故件數，改善有具體

成效值得肯定，對全市整體公共運輸使用量提昇也有正向效果，

期望交通局未來持續推動，能夠有更多路線服務更多學生。 

2. 請新聞局協助交通局宣導公有停車場使用電子票證扣款打折優

惠及前30分鐘停車免費等訊息廣為周知，以提昇民眾之使用率，

更可提昇停車場之周轉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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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報告事項 

歷次道安會報主席裁(指)示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

105年 7月份，列管件數計 6件。 

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，共計 3件：  

列管案號：105-07-04；105-06-02；105-07-02 

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，共計 3件： 

列管案號：105-05-03；105-06-01；105-07-03 

何顧問國榮:  

會議資料第 57頁(案號:105-05-03)建議不解列，應繼續推動鄰

里交通改善，並以分局長為召集人，持續推動成功機會較大。 

主席裁示： 

會議資料第 57頁(案號:105-05-03)先行解列，後續鄰里交通改

善仍以警察局分局為主導，接續改善其他 29 個區(除和平區以

外)，改善地點擇由警察局、交通局、各區公所進行協調確認。 

，其餘依列管情形之建議照案通過。 

肆、A1類會勘決議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

    105年 7月份，列管件數計 25件。 

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，共計 15件：  

列管案號：105-01-10、105-03-02、105-03-06、 

105-03-07、105-05-12、105-06-03、 

105-06-09、105-06-11、105-06-18、

105-07-01、105-07-02、105-07-03、 

105-07-04、105-07-05、105-07-06。 

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，共計 10件： 

列管案號：104-02-03、105-04-07、105-04-09、

105-06-01、105-06-06、105-06-07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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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-06-09、105-06-12、105-06-15、

105-07-05。 

伍、各單位工作報告 

    何顧問國榮: 

建議警察單位工作報告內容修正，內文不要只有報告內部執行勤

務工作，應具體說明鄰里交通改善及交通瓶頸工作成果，並可進

一步提報需要各單位協助完成該項工作事項也可提出說明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.各區公所報告工作內容應說明轄區公所相關作為，另請各區公

所由區長或指派適當主管人員列席參加道安會議，以提昇各區

公所對道路安全之重視，並請民政局將此列入考核項目；另請

警察局會後與分局研議工作報告內容修正方式。 

2.臺中市監理所請警察局執行勤務時，併同檢查車輛胎紋深度，

本案仍請監理所加強要求委託代檢單位，確實配合執行胎紋檢

查，警察局執行車輛胎紋攔查之技術，請臺中市監理所再行研

議。 

 3.有關全省 A1、A2、A3事故件數之認定，各縣市之統計標準不

一致，請警察局與各縣市瞭解其判定事故件數之統計方式，提

出合理的統計作法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無 

柒、散會（17時 30分） 

 


